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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2019年中秋、国庆期间廉洁自律工作的通知

机关各部门，各派出机构、直属单位：

　　2019年中秋、国庆（以下简称两节）临近，适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第一批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基本

结束。为认真贯彻落实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”精神，结合我

部工作实际，现通知如下。

　　一、加强纪律教育

　　各级党组织、纪检组织应充分认识纪律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工作作风建设在新时代向纵深

发展作出的“锲而不舍、持续发力、再创佳绩”重要批示和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工委于2019年9月6日印发的《关于5起违反中央

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通报》以及我部办公厅于2019年7月17日印发的《关于转发〈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《关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

批示精神 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工作意见》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，深入开展警示教育，宣讲政策规定，强调纪律要求，引导广大

党员干部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线。

　　二、严明纪律要求

　　严格落实《生态环境部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监督工作“五不准”》要求，不准违反组织纪律，不准违反工作纪律，不准出现不良

工作作风，不准滥用职权、以权谋私，不准违反廉洁纪律，树立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监督工作的良好形象。

　　严禁公款吃喝、公款旅游、公车私用；严禁接受与执行公务有关的单位或私企老板安排的宴请、旅游等；严禁要求地方生态环境

厅（局）安排个人休假活动；严禁组织拉关系、勾兑利益、搞小圈子的“朋友聚会”；严禁违规收送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和各类商

业预付卡、购物卡、电子提货券、微信红包等；严禁以婚丧喜庆名义借机敛财；严禁组织和参与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健身、娱乐等活

动；严禁奢侈浪费和其他违规违纪行为，时刻用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约束一言一行，做到清正廉洁过两节。

　　严格执行外出请示报告制度，切实做到“不请示不批准不离京（埠）外出”；党员干部因私离京（埠）外出时，不得与地方党政

干部联系接触；各级党组织、纪检组织、人事部门在关心爱护挂职（借调）干部的同时，要提出同样严格的纪律要求。

　　三、严肃执纪问责

　　各级党组织、纪检组织要履行好主体责任、监督责任，坚持严管就是厚爱，从严教育、从严管理、从严监督，发现问题该提醒的

及时提醒，该批评的严厉批评，该处理的严肃处理。进一步畅通监督举报渠道，对群众反映的、舆论媒体关注的、监督检查中发现的

发生在两节期间的“四风”问题线索、重要舆情，要迅速组织核查处置应对，及时报告有关情况。 对顶风违纪的从严查处，坚持“一

案三查”，既追究当事人责任，又严肃追究相关领导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，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光，持续释放越往后监督执纪越严

的强烈信号。

　　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宣传，及时公开有关情况，通报曝光典型案例。并于2019年10月9日前，将两节期间廉洁自律工作情况报党

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　　问题举报电话：（010）66556579

　　问题举报信箱：jb@mee.gov.cn

　　自查报告邮箱：jgjw@mee.gov.cn

　　联系电话：（010）66556557

生态环境部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

(环境保护部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代章)

2019年9月11日

　　（此件社会公开）

　　抄送：驻部纪检监察组办公室。

　　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19年9月11日印发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6856


